
游乐场收“官方插队费”不公平

据《半月谈》近日报道，位于北京市怀柔

区九渡河镇境内的黄花城长城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至今未开放旅游，属野长

城。但因其可通向慕田峪等多段知名长城，

加上紧邻有着“金汤池”美誉的黄花城水库，

被“开发”成热门野游景点——村民当起了门

票收费员，志愿者收取引路费，“晚上还可以

安营扎寨，没人管”，“只要给钱，想干嘛就干

嘛，没人管”……

“保护长城，人人有责。未开放长城，禁

止攀登。”在“没人管”的现实面前，这样的警

示牌显得颇为苍凉。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加大对

其保护力度，本不用费尽口舌，更不该困难重

重。然而，风沙雪雨侵蚀之外，人为的损毁让

人心痛——有的人拆城墙砖盖房子，有的地

方因不合理开发而导致损坏，有的职能部门

对野蛮旅游视若无睹。中国长城学会的考察

结果显示，明代万里长城有较好墙体的部分

剩下不到 20%，有明显可见遗址部分不到

30%。“世界古遗址基金会”已把长城列为全

世界 100个最濒危的遗址之一。

万里长城真能“永不倒”吗？长城损毁情

况严重、保护成效不显，有人力财力不足的原

因。比如，长城长、跨度广，往往位于荒郊野

岭、道险难行，而巡查的人力有限；野长城所

在地区，多为古代边城，长年持续投入保护散

落在山野的“遗珠”，财力可能不支，等等。

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思想观念上的不

以为意。我国《长城保护条例》已对属地管

理、责任到人、保护经费等作了明确规定，人

力财力并不是最难跨越的障碍。以黄花城长

城段为例，长城脚下和旁边的黄花城水库边

都设有带有落款单位的警示牌，且已有些年

头。也就是说，这段长城不是“没人管”，而是

有“娘家”的。相比八达岭长城、居庸关长城

等经过开发的商业景点，对无法带来收益却

要连年花钱保护的野长城，不知“娘家人”态

度如何？是否存在“赔钱货”的想法，进而不

那么上心？

从媒体报道来看，不少野长城正在上演

“公地悲剧”。对驴友而言，野长城不收钱且

更好玩；对旅行社来说，没开发管理意味着

成本更低，带团收益更高；对长城脚下的村

民而言，一来“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

二来发展民宿、农家乐，“靠长城吃长城”十

分美哉……更“悲剧”的是，长城保护工作志

愿者“监守自盗”，一边收着“引路费”，一边

对登长城的游客视而不见。

“没开发”成了“无保护”，一段段野长城

被“蚕食侵犯”、被“各取所需”，说好的保护和

监管在哪儿？根据《长城保护条例》，对长城

应实行整体保护、分段管理、逐级负责，这显

然不是立几块“禁止攀爬”的牌子这么简单。

“河长制”要求河长做好段内河湖水面及周边

环境保洁，如今黄花城水库成了臭水沟，谁来

负责？既然明确禁止攀登野长城，为何农家

乐可以大肆招揽“游览长城”的生意？这些明

显的违法违规行为，相关地方和部门为什么

看不到、没有管？

“法规摆着、口号喊着、游客玩着、长城塌

着”的怪圈，不能不引起反思。眼下，劝阻游

客攀爬野长城、斩断因野长城而兴起的灰色

利益链、补上日常监管的漏洞，是急需解决的

问题。长远看，那些致力于保护长城的基本

制度必须有效运转起来，相应的监管也要尽

职履责，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要坚持问题导

向，切实吸取教训，探索更科学、给力的监管

和保护路径。

某种角度上说，上述野长城的遭遇，也是

我国文物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疲软的一个缩

影。如何筑牢各地各级各类文物古建保护的

“钢铁长城”，让诸多文化遗产、历史遗存、精

神命脉历经风霜雨雪之后依然挺立，为后世

子孙所景仰和尊崇，是必须正视、重视的国家

和民族课题。

“公地悲剧”不该在“长城脚下”一再上演
本报评论员 吴迪

如何筑牢各地各级各类文物古
建保护的“钢铁长城”，让诸多文化
遗产、历史遗存、精神命脉历经风霜
雨雪之后依然挺立，为后世子孙所
景仰和尊崇，是必须正视、重视的国
家和民族课题。

据《信息时报》报道，近日，陕西靖边龙洲丹霞地貌自然景观区被人为破坏，一对情侣
将名字刻在岩石上，这处新增的“伤痕”长达1.5米，刻痕深入“骨髓”。目前，景区管理部
门和景区警务室已介入调查。

情侣刻字以求天长地久，能否实现不好说，如今却有遗臭万年的可能——据报道，
有些区域的丹霞地貌比较酥脆，人工痕迹若要自然消失需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有些损
坏是不可逆的。一边是人人喊打、深恶痛绝，一边是频频发生、不以为然，这源于一些
游客缺乏基本的文明素养和敬畏之心。同时也应反思，如何加强对游览类似自然景观
的监督和管理。比如，加强现场的监控和秩序维护，把相关游客纳入不文明游客黑名
单，等等。 赵春青/图 嘉湖/文

不喝领导敬酒被打耳光，
新员工更需要健康的企业文化

弓长

据媒体报道，近日，厦门国际银行北京

分行“新员工不喝领导敬酒被打耳光”一

事 在 社 交 媒 体 引 起 热 议 。 有 人 认 为 领 导

敬酒不喝被打活该，还有人称事件直接暴

露 了 酒 桌 文 化 丑 陋 不 堪 。 该 行 随 后 在 其

微 信 公 众 号 发 布 说 明 ，称 经 调 查 事 件 属

实，决定对涉事人员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并扣罚绩效工资。

企业聚餐，同事之间喝酒助兴无可厚

非。但以看好年轻人为说辞，强迫新员工喝

酒，不喝酒还要挨打，实在让人无法理解，领

导就是如此对待被看好的新员工的？这是什

么企业文化？年轻人在这样的企业能健康、

愉快地成长、发展吗？

酒和酒文化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品

酒也是一门学问和讲究，伴随酒文化也有不

少美丽的故事——“李白斗酒诗百篇”，鲁智

深酒后仗义拳打镇关西……

但不得不承认，现代酒文化某种程度上

异化成了酒桌文化，并且随之产生的不是浪

漫情怀或英雄气概，而是一种所谓的社交技

能，酒桌一定程度上成了阿谀奉承、利益交

换的角力场。比如在上述事件中，因为领导

看好员工，员工就得喝酒逢迎，如果不喝领

导就要给员工脸色看，那么这敬酒到底敬的

是情谊还是权势？一些企业中异化的上下

级关系，在酒后失态时往往表现得淋漓尽

致，这不仅是对酒文化的污损，而且助长了

职场不正之风。

有人觉得，平时与领导、同事接触机会较

少，聚餐是很好的相互了解的机会。如果能

够在觥筹交错之间，完成了某些目标或者得

到了领导的肯定，这酒就喝得对、喝得值，所

以有些人即使不能喝酒也会硬着头皮上。而

实际上，喝与不喝，都应该以自愿为前提。愿

意喝、有能力喝，无可厚非；为了自己的身体，

选择不喝，旁人也无权置喙。这个道理其实

并不复杂。

现实中，劝酒、喝酒弄出事故、纠纷悲剧

的，早已有先例。一群人一起喝酒可以认为

是达成一种共识，在民法上是一种要约与承

诺，默认当事人之间存在一种饮酒协议。虽

然这种协议里并不一定有明确规定的权利

及义务，喝酒这种事实行为也不产生一定法

律后果，但是所有人在喝酒过程中以及酒后

都会伴随一定附随性义务。无论这种义务

是道德义务或者是法律义务，如果主动不履

行或者疏忽未履行，那么对可能产生的后果

都可能需要承担相应责任。比如，酒友之间

有相互劝阻和相互保护的义务，如果当事人

已经出现醉酒情况，其他人还在劝喝，一旦

出现受伤、死亡等后果，劝酒的人就可能担

责。而如果酒友已经做到合理劝阻，或者待

其出现不良反应后立即通知其亲属、报警，

则可能不再追究其责任。

本末倒置的酒桌文化不可取，损人不利

己的劝酒文化也该被取缔。其实，多一些法

治意识，多一些正常、健康的企业文化，上述

事件本不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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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据《北京青年报》8

月 24 日报道，近日有市

民发现北京欢乐谷针对

景区内部分排队人数较

多的热门项目，推出了

一项“快速通道”服务。

该服务单次收费 50 元，

随到随玩。但记者调查

发现，园方多名工作人

员对“快速通道”服务的

说法各不相同。对这种

“官方插队费”，一名工

作人员表示，园方会按

照 游 客 参 与 率 及 乘 坐

率，对“快速通道”票数

进行限售；另一名工作

人员则表示，相关服务

并不限售，购买服务后

可不用排队直接参与项

目，且走专属通道不会

被正常排队的人看到。

老鹰

虽说购买“快速通道”服务的选择权在游

客自己，且差异化服务是一种常见的市场现

象。但上述园方收取“插队费”的过程不透

明，缺少制度性约束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除

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外，更不利于旅游市场

的健康发展。

对旅游市场来说，越公平越透明越有利

于做大“蛋糕”。而园方收取“插队费”，对游

客既不公平也不透明。比如园方工作人员

称，“走专属通道，并不会被正常排队的人看

到”，这说明园方早已意识到“快速通道”服务

损害了正常排队人的公平交易权，同时也说

明这不是一种光明正大的服务，或者说是不

光彩的服务。

“后疫情时代”，被抑制了几个月的旅游

业亟待复苏。要想让旅游业加快复苏，应清

除一切不公平、不透明的潜规则。虽然园方

收取“插队费”可增加收入、缓解经营压力，但

这种做法极有可能影响多数游客的心情和旅

游热情。景区应该学会算“大账”。

园方收取“插队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热

门项目前排队人数过多，不利于游客旅游

体验。其实，不妨深化旅游预约制，将预约

制推及具体的游乐设施和项目，用项目预

约制取代“官方插队费”。这样做首先能避

免游客在热门项目上排队时间过长，有助

于提升游客体验；其次，能降低游客排队导

致的景区管理成本；其三，在疫情没有完全

解除之前，有利于疫情防控和旅游安全。

今年出于防疫需要，“无预约不旅游”

成为旅游业的普遍规则。但这种预约制一

般都是预约景区门票，而不是预约具体项

目。让旅游预约制向景区内的具体景点、

具体项目普及，在技术上应该不难做到。

如果项目预约制能够推行，那么热门项目

排队过长的情况就可避免，所谓“快速通道

费”也就没必要了。

“快速通道费”千万别异化成“插队经

济”，进而影响景区的正常发展和秩序。

如
此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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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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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可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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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吉伟德

在游客数量较多需长时间排队时，交额

外的服务费用，就可以走特殊通道直接参与

活动，免去了排队所带来的时间成本和精力

耗费。游乐场作为商业场所，通过类似于

VIP 之类的服务，获取更多的收入与利润来

源无可厚非。

而且，“官方插队费”在游乐场并不鲜见，

已成为国内外一种通行的做法，可能不同游

乐园在形式上略有差异，但本质上并无区别，

一方面，消费者“花了钱毕竟不一样”。另一

方面，营运方也盘活了收入来源，有了更好的

账面收益。收费带来了分级服务，也带来了

不同的体验场景。

实际上，“收费服务”的营销模式早已广

泛运用于各个领域，比如银行业的 VIP 客户

窗口，还有飞机、火车站实施的贵宾专用通道

等，都属于对特殊人员的一种专有服务，在服

务质量上远远优于普通客户，其核心主要体

现出“优先性”和“舒适度”。

不过，这种 VIP 服务和收费并非没有

前提。一方面，商家有权开设“快速通道”

之类的增值性服务，但应提前明白无误的

告之消费者，让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另

一方面，在增值服务收费和享受的服务差

异上，应实现公开透明，不能讳莫如深或者

遮遮掩掩。

更 重 要 的 是 ，设 立 和 实 施“ 快 速 通

道”之类的增值性服务，不能以牺牲普通

旅 客 的 体 验 度 为 代 价 。 对 普 通 游 客 来

说，在基本服务上做不了加法，但不能做

减法。

反观北京欢乐谷推出的快速通道服

务，不同工作人员对相关设置规则等给出

了不同的答案，这正犯了事先告之和信息

透明的大忌。知情权和选择权利没有保

障，公平便无从谈起。

别拿医美概念忽悠消费者

庞慧敏

下午2点多，烈日当空，广西宇峰食品
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门口，我夹在一群头戴
草帽、手套防紫外线袖套，全副武装防晒
的记者当中，围住了骑“电驴”前来上岗的
农奎花——

“您家里离车间多远？”
“十几里地吧。”
“每月收入多少？”
“这个月刚转正，拿到了3000元。”农

奎花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记者群里有人小声发问：每天赶这么

远的路程，挣得也不多，为什么不考虑去
广东？

确实，广西每年有数十万的外出务工
群体流向广东，以至每到春运，返乡的摩
托车大军都会惊动当地政府前来护航。
去广东打工，是当地农村大多数剩余劳动
力发家致富的常规路径。

“下班可以陪陪孩子，上几年班攒下
点钱，在附近买上楼房，我就小康啦！”农
奎花爽朗的笑声让我意识到，农民工群体
追求幸福的目标变了。跟富足的物质生
活比起来，工作离家近、有时间陪孩子，离
他们心中的“小康”更接近，尤其是对一位
母亲来说。

曾经，大量外出务工人潮，给农村带
来了引起全社会关注的“留守儿童”问题，
对那些庞大数量的、一年才能与父母相见
一两次的留守儿童们来说，为他们的父母
增加家门口就业创业的机会，不仅仅是在
增加他们的家庭收入，也是在提高一代农
村儿童的成长幸福指数。

龙州县共宜幸福家园、城南幸福家园
等扶贫搬迁安置点，都在小区楼下设置了
扶贫工作车间。不大的空间里，一群大
妈、小媳妇，一边聊着家长里短一边做着
手上的活计，这样的计件手工活，手快的
人一天能拿到100元工钱。如果临时有
事，还可以拿上原材料回家做。车间门
口，时不时会跑过几个孩子的身影。这样
的工作氛围，这种自由、温馨、舒适的画
面，正是小康生活的美好图景。

当然，不独独大妈、小媳妇对家门口
的饭碗青睐有加，一些村民们眼中在外面混得风声水起的“能
人”，也开始向家乡回流。

浦北县北通镇有家古荔园民宿，一进村，大片的古荔枝树郁
郁葱葱，干净整洁的农家小院让人心中倏然升起乡愁。带领村
民把一个脏乱的村庄建成古朴的民宿度假村的，是当地人称“五
哥”的容兴俊。回乡前，容兴俊在广东从事绿化工程，一年有
30万元～40万元的收入。当接到家乡来电，说政府要扶持搞乡
村风貌建设时，容兴俊便把公司关了，赶回村里出任理事长，出
工又出钱。

谈起回乡后的收入，“五哥”淡淡地说：“目前年收入是3万
元～4万元。”我瞪大眼睛，这收入的落差也太大了！“五哥”大手
一挥，“钱不是主要的，之前每次回村，看到村里都很脏，每走一
步都很困难，回来后清理垃圾，半个月就清出十几吨。我感觉回
村这第一步走对了，村里干净了，家乡变美了，这比什么都重
要。”疫情过后，“五哥”还有下一步的规划——等民宿品牌打响
后，村民们的果园和养殖销路也会打开，收入肯定会涨的。

在这些回乡建设的“能人”眼中，大家与小家是一体的，美好
的生活要一起创造。无论是昔日背井离乡长年在外打工，还是
今日回流家乡在家门口安居乐业，无论他们的身份是农民工还
是村民，老百姓一直擅长“用脚投票”，对小康生活的向往、对美
好未来的期许，始终是他们心中不变的追求。

时下，这股返乡就业创业的风潮，在各地优惠政策的春风吹
拂下，大有成常态之势，农村的“空心化”应该不再是问题了。端
起家门口的饭碗，更能催生新供给、释放新需求，激发劳动力输
出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乡村的小
康梦，更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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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祛痘、消痘印、收毛孔、修复敏感肌……”——据《人民日

报海外版》8月 24日报道，一段时间以来，被一些商家称为“拯

救皮肤神器”的“械字号面膜”“医美面膜”等颇受追捧。然而，

记者调查发现所谓“医美面膜”实为医用敷料，按照医疗器械

管理条例，医疗器械产品不能以“面膜”为名称，不得含有“美

容”“保健”等宣称词语。

把医用敷料美化成“医美面膜”，其实是为了让消费者一

看到相关关键词就想到其产品的治疗效果。加之一些商家的

蛊惑宣传，“面膜我现在只用医美的！”“我要把其他面膜的钱

省下来全买医美面膜！”……的确可能让不少消费者迷失方

向。

虽然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于该类产品生产、销售早已

有所限制，但“医美面膜”并未销声匿迹，有的电商平台商家月

销量高达几十万单，搜索“医美面膜”时仍有上千个产品链接。

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常见问题解答》中明确指出，在国

家法规层面不存在“药妆品”概念，对于以化妆品名义注册或

备案的产品，宣称“药妆”“医学护肤品”等“药妆品”概念的，属

于违法行为。既然违法，就不能沦为失管之地。

同时，国家药监局要求，医用敷料应在其“适用范围”或

“预期用途”允许的范围内，由有资质的医生指导并按照正确

的用法用量使用，不能作为日常护肤产品长期使用。可见，

“医美面膜”若成分不明或不科学，或者在使用中不当，很有可

能给消费者带来健康伤害。

按照《医疗器械通用名称命名规则》要求，医用敷料不得

含有“美容”“保健”等宣称词语，不得含有夸大适用范围或者

其他具有误导性、欺骗性的内容，有鉴于此，市场监管部门应

当行动起来，对虚假宣传、夸大宣传，加大依法惩治力度，让相

关违规者付出应有的代价。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应认识到，面膜只是皮肤的“零食”而

非“正餐”，出现皮肤问题时应及时治疗。同时，要树立正确消

费观，审慎选择适合自己肤质的产品，如果因使用相关产品导

致皮肤问题，应向相关监管部门投诉，维护自身权益。


